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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物业服务行业“评优评先”活动

的通知

各物业服务企业、会员单位：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提升龙岗

区物业管理行业水平，推进红色物业建设，规范服务行为，

提高服务水平，促进物业行业高质量持续发展。通过表彰先

进，树立行业典型和标杆，传播物业服务行业正能量，弘扬

行业发展正能量和新风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倡导物业行

业从业人员积极服务民生，提升服务水平和业主满意度。经

研究决定,我会现组织开展物业服务行业“评优评先”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各会员单位及其在职员工均可参加评选

二、评选奖项

（一）2022 年度龙岗区优秀物业服务企业

（二）2023 年度龙岗区物业管理优秀项目

（三）2023 年龙岗区“红色物业示范项目”

（四）2023 年度物业服务先进个人

（五）2023 年度物业行业优秀供应商



三、评选原则

（一）评选活动坚持公平、公正、公开、自愿的原则；

（二）评选活动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

（三）每一个会员企业可同时申报多个奖项。

四、评选条件

参评条件及评选活动的具体细则和文件表格请与我会

秘书处联系。

五、申报时间

各奖项报名截止时间：2023 年 8 月 4 日，资料提交截止

时间 2023 年 8 月 25 日；请申报企业按照规定报送到我会秘

书处，ÉÊË原Ì报名时间过ÍÎÏÐ理。申报资料可ÑÒ

ÓÔ的ÕÖ报送。

×、Ø关Ù用

申报各Ú奖项ÉÛ交ÜÝ评Ù，ÞÝ评工作的实ßà作

Ù用（áâ：资料Ù、ãäÙ、åæ交通及ç务Ùè）Ûé

各参评单位按实ß开êëì平均íîïð。具体Ù用将ñ行

通知，评选òóô按实ß开êíîòõö公示，多÷øù。

ú、其û事项

（一）按照评选条件üý，各会员单位务þÿ格按照标

Ā，āĂ申报及推ă，Ą实ąĆ，ÿ格ćĈ，如企业提供的

申报ĉ料Ċ实，我会有ċÒČ其评选资格，č申报ĉ料ÿĎ

Ċ实的企业将进行通报ď评；

（二）先进个人原则上每个会员企业Ø同的岗位Đ报 1

人，同时Û具đ评选条件üý，Ē一Î可；

（三）申报先进个人ü具有先进ē、典型ē和Ĕ表ē，



有ĕĖ事ė，Ęę公ā的先进典型；

（四）优秀供应商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25 日。

Ě、联系ÕÖ及ěĜ

联系人：ĝĞğ 联系Ġġ：89330082 13528820343

协会ěĜ：龙岗区龙ĢģĤĥĦħ二Í四Ĩ一单位 9ĩ

深Īī龙岗区物业管理协会

2023 年 Ĭ 月 21 日


